   呼伦贝尔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年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绩效情况说明
2018年我部门重点项目为：

计划生育事业费
    （一）项目内容

   包括贯彻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做好再生育服务，引导群众按政策生育。全面实施生育登记、再生育审批网上办理。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落实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和少生快富政策，按政策兑现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一次性扶助金。继续推动医养结合工作深入开展，鼓励社会力量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深入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等内容。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取了相应的项目验收、质量检查等措施，制定了相应的项目标准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100%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率90%以上

	成本指标
	无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无

	社会效益
	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提高计生家庭发展能力和出生人口素质。

	生态效益
	无

	可持续影响
	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基本满意。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一）项目内容

    根据《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吉祥草原惠民计生行动实施方案的意见》（呼政办发〔2008〕11号），对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领取独生子女证且子女未满十四周岁的夫妻给予奖励。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

	数量指标
	2018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目标人数：计划独男户、城镇无业户有38788户；农牧区独女户5405户。

	时效指标
	年底前一次性向符合政策的独生子女家庭拨付独生子女经费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不超过预算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补偿给个人，促进消费

	社会效益
	落实国家政策实施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家庭给予的奖励

	生态效益
	对生态环境无明显影响

	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影响长远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基本满意。

创建全国卫生城专项经费

（一）项目内容

    根据《全国爱卫会关于印发国家卫生城市标准（2014版）的通知》（全爱卫发〔2014〕3号）规定“爱国卫生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呼政发〔2017〕25号）要求“要将爱国卫生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继续安排和落实环境整治、改水改厕、疾病防控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专项经费”，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实施方案》（呼政字〔2018〕107号）规定“建立完善的爱国卫生城市创建和巩固治理体系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做好我市爱国卫生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病媒生物防控达到C级标准

	数量指标
	无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达到90%以上

	成本指标
	无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无

	社会效益
	城市卫生环境明显改善，减少疾病发生和传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生态效益
	无

	可持续影响
	长远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90%以上。

其他

    我部门其他14家单位，包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传染病医院、呼伦贝尔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伦贝尔市卫生监督所、呼伦贝尔市结核病防治所、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呼伦贝尔市中心血站、呼伦贝尔市120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呼伦贝尔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呼伦贝尔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无需重点说明的项目。

